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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成效
与问题分析
———以山东德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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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为促进资源的节约利用，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有效发挥税收杠杆的调

节作用，2017年 12月，山东省启动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本文通过对德州市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情况的调查，阐述了水资源费（税）征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德州市水资源税

改革对取用水户和水资源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后公共供水单位水资源税税负增

加，地下水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的取用水户税负增加比重较大，取用地表水的用水户税

负降低。在取用水户管理、取水许可、用水计量、计划用水、用水结构变化、水资源税征收

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增强了用水户的资源意识，提高了水资源管理水平，促进了

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明显。本文也对今后做好水资源税改革工作提

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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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于 1988年颁布实施，
规定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实行取水许可和水资源

有偿使用制度。为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水资源管

理，水法又历经 2002 年、2009年、2016 年三次修
订，使取水许可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更加细化和

规范。2006年，国务院颁布 460号令《取水许可和水
资源费征收条例》，对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的征收

管理做出了明确规定，并于 2017年进行了修订。各
地区依据修订后的水法和国务院 460号令，出台水
资源费（税）征收政策，使水资源管理更加规范严

格。根据《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
的通知》（财税〔2016〕55号）规定，河北省自 2016
年 7月 1日起实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是全国最早
的一个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省；根据《关于印发<扩大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财税〔2017〕
80号）规定，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
四川、陕西、宁夏等 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被列入
全国第二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范围。2017年 12月
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了《山东省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实施办法》（鲁政发〔2017〕42号），全面启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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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税改革工作。德州市作为山东省的设区市之

一，认真落实国家、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决策部

署，全面推进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工作。

一、山东省德州市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概况

山东省德州市属海河流域，位于黄河下游，鲁

西北部，全市面积 10356 km2，辖四区二市七县、135
个乡（镇、街道）。全市水资源总量为 11.53亿 m3，人

均水资源量 211 m3，是全省的 61%，全国的 10%；淤

以黄河水和地下水为主要供水水源，年均供水量约

占总供水量的 93.78%，其中黄河水约占总供水量的
58.99%，地下水约占总供水量的 34.79%。农业用水
约占年总用水的 78%以上，工业用水和城市公共用
水分别约占总用水的 8%。全市河道除汛期及引黄
期外，部分河流河段干枯断流，即使有水，也是污

水。浅层地下水现已形成夏—武、宁津超采区，面积

1221.2 km2；深层地下水虽已全部被划定为禁釆区，

但仍存在超釆现象。加之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

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

（一）水资源税税率情况

水资源税改革前，德州市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按

照《关于调整水资源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德价发

〔2015〕157号）规定执行。2016年和 2017年 1-11
月，德州市水资源费征收总额分别为 1.0232亿元、
1.0004亿元。水资源税改革后，德州市水资源税征
收标准按照《山东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鲁政发〔2017〕42号）规定执行。2018年和 2019
年，德州市水资源税征收总额分别为 2.1623亿元、
2.2742亿元。
根据山东省水资源税（试点）税率标准，结合德

州市用水行业、用水户用水水源和区域分布，德州

市水资源税征收税率在 0.1-20元/m3之间，共 13种
税率，具体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地下水税率高于地表水税

率，旨在鼓励用水户优先取用地表水；对地下水做

了非超采区、超采区、严重超采区的划分，在超采

区、严重超采区取水的用户采用更高税率，目的是

通过经济杠杆减少地下水的开采，保护地下水

资源。

（二）水资源税征收情况

1.对公共供水取用水户的影响。德州市共有 14
家公共供水取用水户，其中以地表水为取水水源的

11家，以地下水为取水水源的 1家，以地表水和地
下水为双水源的 1家；工业集中供地表水单位 1
家。具体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取用地表水公共供水的有 11

家取用水户，供城镇居民生活水资源税增加 0.15
元/m3，税率比费率提高了 60%，供农村生活新增水
资源税 0.1元/m3；工业集中供地表水单位 1家，水
资源税减少 0.02元/m3，税率比费率下降 4.76%；以
地下水为取水水源的 1家，供城镇居民生活水资源
税增加 0.2元/m3，税率比费率提高了 33%，供农村
生活新增水资源税 0.2元/m3；以地表水和地下水双

水源的 1家，税费情况同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公
共供水企业。

为分析水资源税改革对集中供水单位的影响，

选取 4家集中供水单位，进行水资源税改革前后税
费增减变化比较，具体见表 3。如德州市陵城区自来
水公司，2019 年第 1 季度，改革后城镇供水
441652.13 m3，税率 0.4元/m3，税额 176660.85元；农
村供水 385321m3，税率 0.1元/m3，税额 38532.1元；
共计供水 826973.13 m3，共缴纳税额 215192.95元；
2019 年第 1 季度水资源税比费多支出 104779.92
元。以地下水为取水水源的 1家，为齐河县晏泉供
水有限公司，2019年第 1季度水资源税比费多支出
262066.54元；以地表水和地下水双水源的 1家，为
禹城市润禹水务有限公司，2019年第 1季度，地表
水资源税比费多支出 265654.70元，地下水资源税
比费多支出 101033.90元；工业集中供地表水单位淤德州市水利局《德州市水资源税改革专题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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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德州市水资源税税率表

序号 水源类别 税率（元 /m3） 备注

1 地表水 0.1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2 地下水 0.2
农业生产者（超规定限额）

农村人口生活集中式饮水工程单位

3 地表水 0.4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其他行业

4 其他用水 0.6 地源热泵使用者（人工回灌）

5 地下水 0.8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

6 其他用水 1.0 疏干排水的单位和个人（回收利用）

7 地下水（非超采区） 1.5 其他行业（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8

地下水（非超采区）

2

其他行业（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其他用水 地源热泵使用者（直接外排）

其他用水 疏干排水的单位和个人（直接外排）

9 地下水（超采区） 3 其他行业（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10 地下水（超采区） 4 其他行业（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11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 4.5 其他行业（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外）

12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 6 其他行业（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13 地下水（非超采区） 20 特种行业（公共供水管网覆盖内）

资料来源：德州市水资源税管理系统。

1家，2019年第 1季度，地表水资源税比费减少支
出 11284.96元。综合分析，公共供水取用水户改革
后税负增加。

2.对其他用水户的影响。德州市其他取用水户
取水水源分为地表水和地下水，其中地表水分为地

表直供水、地表自备水源 2种；地下水按管网内外，
分为地下水非超采区管网内外、地下水超采区管网

内外、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管网内外 6种。
水资源税改革前，取用地表水的用水户 7家，

其中地表水直供水 1家，水资源费 0.42元/m3，地表

自备水源 6家，水资源费 0.57元/m3；水资源税改革

后，取用地表水的用水户 13家，有 6家用水户由取
用地下水改为地表水，水资源税均为 0.4元/m3。取

用地表直供水、地表自备水源的水资源税分别减少

0.02元/m3、0.17元/m3，税率比费率分别减少 4.76%、
29.82%；取用地下水改为地表水的水资源税减少
1.25元/m3，税率比费率减少 75.76%。

如 2019年第 1季度，改革前取用地下水的 6
家单位，改革后改用地表水，减少税额 386044元，
降低税负 75.76%；改革前地表自备水源单位 6家，
改革后，减少税额 3855198元，降低税负 29.82%；地
表水直供水 1家，改革后，减少税额 15662.1元，降
低税负 4.76%；综合分析，取用地表水的用水户税负
减低，特别是改革前取用地下水的用水户，改革后

取用地表水，税负大幅降低，具体见表 4。
对取用地下水的其他行业用水户，按地下水非

超采区管网内外、地下水超采区管网内外、地下水

严重超采区管网内外 6种情况对比分析。从表 5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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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德州市供水企业水资源税改革前后税费情况表
单位：元 /m3

序号 名称 征收品目 行业种类 改革前水资源费 改革后税率 备注

1 德州市供水总公司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5 0.4

2
德州市陵城区上善水务

发展有限公司
地表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42 0.4 工业集中供水

3 德州市陵城区自来水公司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新增

0.25 0.4

4
凯发新泉自来水（德州）

有限公司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新增

0.25 0.4

5 乐陵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5 0.4

0.1 新增

6 临邑县供水总公司 地表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5 0.4

7 宁津县供水总公司 地表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5 0.4

8 平原县供水管理中心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新增

0.25 0.4

9
平原县供水管理中心

恩城供水站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新增

0.25 0.4

10
平原县供水管理中心

张官店供水站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新增

0.25 0.4

11
齐河县晏泉供水

有限公司
地下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 新增

0.6 0.8

12
山东省庆云县

供水公司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新增

0.25 0.4

13
武城县瑞源城乡

供水有限公司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1 新增

0.25 0.4

14

禹城市润禹水务

有限公司
地表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25 0.4

0.1 新增

禹城市润禹水务

有限公司
地下水水资源税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8

0.2 新增

0.6

资料来源：德州市水资源税管理系统。

以看出，改革前，地下水其他行业用水户水资源费

为 1.65元/m3，改革后，地下水其他行业用水户水资

源税为 1.5-6元/m3，共有 6种税率，除非超采区管
网外税率降低 0.15元/m3外，其他区域均提高了税

率，特别是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税率比费率提高

了 81.8%-263.64%。如 2019年第 1季度，改革后地
下水其他行业取用水量 9422675.5 m3，缴纳地下水

资源税 31519452.74元；其中地下水超采区和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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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德州市地表水其他行业用水户水资源税改革前后税费情况表

征收名目 户数（户）
税率（费率）

（元 /m3）

水资源税改革前后税

率比费率提高或降低

（元）

水资源税改革前

后税率比费率提

高或降低（%）

2019年第 1季

度供水量（m3）

改革前后税

费增减（元）

改革前

地下水资源费 6 1.65 -1.25 -75.76 308835 -386043.75

地表直供水资源费 1 0.42 -0.02 -4.76 42106 -842.12

地表自备水资源费 6 0.57 -0.17 -29.82 23389849 -3976274.33

改革后 地表水资源税 13 0.40

资料来源：德州市水资源税管理系统。

表 5 德州市地下水其他行业用水户水资源税改革前后税费情况表

名目
税率（费率）

（元 /m3）

水资源税改革前后税率比费率提

高或降低（元）

水资源税改革前后税率比费

率提高或降低（%）

改革前 1.65

改革后

非超采区
管网外 1.50 -0.15 -9.09

管网内 2.00 0.35 21.21

超采区
管网外 3.00 1.35 81.82

管网内 4.00 2.35 142.42

严重超采区
管网外 4.50 2.85 172.73

管网内 6.00 4.35 263.64

资料来源：德州市水资源税管理系统。

表 3 德州市典型供水企业改革前后税费情况增减表

序号 名称 征收品目
2019年第 1季

度供水量（m3）

改革前 改革后
改革前后税

费增减（元）
水资源费

（元 /m3）
费额（元）

税率

（元 /m3）
税额（元）

1
德州市陵城区

自来水公司
地表水资源税

385321.00 0.1 38532.10 104779.92

441652.13 0.25 110413.03 0.4 176660.85

2

德州市陵城区

上善水务发展

有限公司

地表水资源税 564248.20 0.42 236984.24 0.4 225699.28 -11284.96

3
齐河县晏泉供

水有限公司
地下水资源税

147472.00 0.2 29494.40 262066.54

1162860.71 0.60 697716.43 0.8 930288.57

4

禹城市润禹水

务有限公司
地表水资源税

1169770.46 0.25 292442.62 0.4 467908.18 265654.70

901891.28 0.1 90189.13

禹城市润禹水

务有限公司
地下水资源税

118645.18 0.60 71187.11 0.8 94916.14 101033.90

386524.36 0.2 77304.87

资料来源：德州市水资源税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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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水资源管理指标对比分析

目标层 指标层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取水户情况

总纳税户数（户） 560 816 748

地表水纳税户数（户） 15 28 42

地下水纳税户数（户） 545 794 706

取水远程监控情况

总监控户数（户） 324 256 246

总监控水量（万 m3） 19315.40 23844.69 25215.06

地表水监控户数（户） 18 15 26

地表水监控水量（万 m3） 14544.00 19169.19 21184.99

地下水监控户数（户） 306 242 220

地下水监控水量（万 m3） 4771.38 4775.50 4030.08

计划用水情况

总计划用水户数（户） 835 626 688

总计划水量（万 m3） 27269.81 29999.90 37363.81

地表水计划水量（万 m3） 19052.82 19930.74 25790.28

地下水计划水量（万 m3） 8168.08 8537.88 1143.99

用水结构情况

总取用水量（万 m3） 23494.89 25644.97 27031.33

地表水取用水量（万 m3） 17531.88 20486.91 21596.43

地表水占总取水量的比率（%） 74.620 79.887 79.894

地下水取用水量（万 m3） 5937.19 5158.06 5434.9

地下水占总取水量的比率（%） 25.270 20.113 20.103

税（费）征收情况

总征收税（费）额（亿元） 1.6135 2.1623 2.2742

地表水征收税（费）额（亿元） 0.6821 0.7260 0.7977

地下水征收税（费）额（亿元） 0.9314 1.4370 1.4765

资料来源：德州市水资源税管理系统、德州市取用水户远程监控系统、德州市 2017年 -2019年取用水户用水计划。

超采区取用水量 3867804.04 m3，为其他行业取用地

下 水 总 量 的 41.05% ； 缴 纳 地 下 水 资 源 税
22315303.24元，税额为其他行业缴纳地下水资源
税的 70.8%，比改革前增加税额 15933426.57元，增
加税负 249.67%。综合分析，改革后，地下水超采区
和严重超采区的取用水户税负增加比重较大。

二、水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成效与问题

（一）水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成效

为分析德州市水资源税改革的主要成效，本文

设立了取水户、取水远程监控、计划用水、用水结

构、税（费）征收等 5 大项 21 小项定量指标（见表
6）。将 2017年、2019年的数值进行比较分析，可以
发现，水资源税改革后，纳入管理的取用水户增加

了 33%；监控水量提高了 33%，其中，地表水监控户
数增加了 44%，监控水量提高了 45%；地下水监控
户数减少了 28%，监控水量降低了 16%；计划水量
提高了 37%；总取水量增加了 15%，其中，地表水取
水量增加了 23%，地下水取水量降低了 0.08%；地表
水取水量约占总取水量的 80%，用水结构变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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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征缴的水资源税比水资源费增加了 41%，其中，
地表水资源税增加了 17%，地下水资源税增加了
58%，增加了地方财税收入。根据德州市水资源管理
系统和管理数据，对指标值进行了分析计算，结果

表明，水资源税改革在取用水户管理、取水许可证、

用水监控计量、计划用水、用水结构变化、税（费）征

收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效果。

具体来说，此次水资源税改革对水资源管理带

来了较为显著的社会成效。

1.转变了取水户的用水理念。水资源费改税前，
取水户的缴费意识淡薄，个别取水户为不缴费或少

缴费，私自取水和偷水。水资源费改税后，取用水户

主动缴税意识增强了，按照规定及时主动申报缴纳

税额，由原来的被动缴费变为主动缴税，依法用水、

依法缴税成为取用水户的共识。同时，水资源税的

刚性作用促使取用水户主动申请办理取水许可和

用水计划，主动接入水资源远程监控系统并安装计

量设施。2019年 12月底，全市水资源税纳税户 748
户，全部纳入水资源正常管理，解决了水资源费征

收难和私自取水的问题。

2.提升了水资源的管理水平。试点期间，对核查
发现的无证取用水户，通过补办取水许可手续、改

用公共管网水、关停企业自备井等措施，全部纳入

规范化管理，同时，强化取用水户信息档案管理和

取水计量设施巡查工作，加强取水行为监管。水资

源税改革后，取用水户信息更为准确、规范，取用水

户、水利和税务部门可通过远程监控随时查看取用

水情况，取用水户可在网上实时进行申报缴税，从

源头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存在的取水、用水监管难

题，提升了水资源管理水平。同时，通过远程监控系

统实现了一键抄表、一键纳税，提高了工作效率。

3.促进了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水资源税改革后，
纳税人的节水意识明显增强。许多用水户采取多种

方式加强用水管控，加快节水技术和用水工艺的升

级改造，减少新鲜水的取用量。如德州华北纸业有

限公司，加强内部管理，用水车间、班组，层层压实

责任；同时，加快节水技术改造，投资 1600万元，升

级改造污水处理工艺和用水工艺，提高中水回用

量，实现废水循环利用，水重复利用率提高到 95%，
年均污水外排量由 42万 m3降到 28万 m3，节约污水

设施处理费 33.6万元；年节约水资源 35.45万 m3，年

节约水资源税 141.816万元。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后
德州市工业企业年节水约 300万 m3，缓解了水资源

供需矛盾，同时减少了污水排放，保护了环境。

4.推动了地下水压采工作。水资源税改革后，地
下水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的水资源税税率大幅提

升，企业取用地下水的成本大大提高。为降低企业

用水成本，德州市积极推进水源置换，大力建设工

业水厂和地表水直供工程，实施城市公共供水管

网、设施建设改造工程，扩大公共供水管网覆盖面。

同时，企业积极主动关停地下水井，改用其他供水

方式。如德州实华有限公司，原有的 6眼地下水取
水井全部关停备用，改用由丁东水库直接供水，年

均缴纳水资源税 52.8万元，而取用等量的地下水需
缴纳水资源税 792万元，节约水资源税 739.2万元。
截止目前，德州市关停非农地下取水井 423眼，减
少地下水开采量 2550.04万 m3，有效抑制了全市地

下水超采，保护了地下水资源。

5.解决了地下热水重复收费问题。水资源税改
革前，德州市取用地下热水户，在向水利部门缴纳

水资源费的同时，还需向自然资源部门缴纳矿产资

源补偿费。取用水户为此多次向水利和自然资源部

门反映问题，但两部门均有征收依据，存在部门职

能交叉问题。水资源税改革后，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取用地下热水的取用水户不缴纳水资源税，解决了

部门职能交叉引发的重复收费问题。

（二）水资源税改革后出现的主要问题

水资源税改革前，水资源费管理存在着水资源

费征收不到位，取用地下热水方面不同部门职能交

叉，以及个别取用水户私自凿井取水，不依法办理

取水许可，不缴纳水资源费等问题。水资源税改革

后，上述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以下问题仍较

突出。

1.部门协调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水资源税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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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需要税务、水利等部门相互配合，但在试点工

作中，两部门配合不够协调，信息互通不及时，急需

建立完善高效的联合监管体制机制。

2.取用水计量设施基础薄弱。德州市水资源远
程监控部分设备已经使用近五年，超过设备正常运

行年限，频繁出现不读数、数据不上传、设备不运行

等故障，影响了正常使用。同时，由于机械表易于损

坏，维护困难，也给精准计量带来很大难度。

3.水资源税改革专业人才缺乏。水资源费改税，
取消了水利部门的收费环节，上升到税的层面，但

在水量核定、取水许可、计划用水监管等方面，水资

源管理的任务更加重大。目前德州市水资源管理面

临专业人员少、学历低、年龄大的突出问题，特别是

县区专业技术人员更是缺乏。

三、基本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分析水资源税改革对山东省德州市水资

源管理的影响，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对取用水户税负影响明显。一是公共供水单
位水资源税税负增加，供城镇居民税负增加 33-
60%，供农村居民新增税负 0.1-0.2元/m3；二是地下

水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的取用水户税负增加比重

较大，除了非超采区管网外税率降低 0.15元/m3外，

其他区域均提高了税率，特别是超采区和严重超采

区，税负提高了 81.8%-263.64%；三是取用地表水的
用水户税负降低 4.76%-75.76%，特别是改革前取用
地下水的用水户，改革后取用地表水，税负大幅降低。

2.对水资源管理效能影响较大。水资源税改革，
在取用水户管理、取水许可、用水计量、计划用水、

用水结构、水资源税征收等方面均取得了良好效

果，增强了用水户的资源意识，提高了水资源的管

理水平，推进了水资源的节约和保护，税收杠杆的

调节作用明显，但在部门协调机制、计量设施、人才

队伍等方面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政策建议

1.降低用水户的水资源税负。水资源税改革，增

加了部分取用水户的税负，对公共供水企业，增加

的税负应由地方政府负担；对其他用水户，特别是

地下水超采区和严重超采区的用水户，应积极进行

水源置换，改用地表水或自来水；同时，采用先进的

节水工艺和器具，加强用水管理，建立用水控制指

标并分解至车间、班组，减少新鲜水的取水量，降低

水资源税负。

2.建立联合监管体制机制。水资源税改革，需税
务、水利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议由国家、省级层面

出台相关法规政策，进一步明确水利、税务部门各

自的职责。水利部门负责水资源的基础管理，税务

部门负责税的征收管理，构建长期有效的信息共享

交流机制和平台，促使两部门及时互通信息，齐抓

共管，保障取用水户的用水量、用水水源等实时信

息的准确、及时，保障税收及时入库。

3.加强对计量设施的管理维护。水资源税改革，
水量精准计量是基础，但计量设施建设和维护成本

较高。建议由国家、省级层面出台相关法规政策，明

确水资源税的使用方向，保障资金投入支持水资源

的基础管理，如建设、维护、升级水资源远程监控系

统，或者安装其他计量设施，确保计量设施的正常

运行，保障用水量信息准确，维护国家和取用水户

利益。

4.提高专业人员的管理能力。水资源税改革，对
水利部门而言，不仅专业性强，而且在水量核定、取

水许可、计划用水管理等方面的工作量加大。建议

加大引进水资源管理专业人员的力度，特别是县

区，要提高专业人员的待遇，为专业人员提供良好

的工作生活环境；同时，可通过网络视频教学、专家

讲座、网上答疑等方式，强化对专业人员的技能培

训，提高专业人员管理能力，以适应水资源税改革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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